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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独”分裂势力的“住民自决论”批判

肖  杨  严安林 *

摘  要 ：“台湾前途应由 2300 万台湾人决定”的说辞作为“住民自决论”的主要内容，是“法理
台独”支柱之一。虽然“住民自决论”有其滋生的特殊历史、政治、社会、国际因素，但其偷换了“民
族自决原则”的概念，实际上并不具备法理依据。因为民族自决权的行使有其特定的条件，其行使主
体必须是“国族”，民族自决权也不包含分离权。“住民自决论”利用所谓的“台湾命运共同体”试图
把台湾民众从中华民族中分离与区隔开来，企图通过“分离性公投”维持台湾地区所谓的“现状独立”，
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造成了严重危害。大陆必须从国际法和国内外两个层面对其进行批判
和反制，确保“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顺利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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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前岛内，“台湾前途应由 2300 万台湾人决定”似乎颇有市场，其实，这一论调是民进党谋

求“台独”的重要舆论工具。2021 年 4 月，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赖清德在出席“海内外台湾国是会

议”时再次宣称，“台湾前途只有台湾的主人、也就是二千三百万台湾人有权决定，任何一个人、

一个政党或国家都不能擅自改变”。[1] 而所谓“台湾前途应由 2300 万台湾人决定”说辞，本质就

是“住民自决论”具象化，是“台独”势力对民族自决原则刻意曲解的产物，也是“法理台独”最

重要的所谓“理论来源”。对于“住民自决论”，台湾学者态度不一，施正锋提出民进党既明确“依

照台湾主权现实独立建国，制定新宪使法政体系符合台湾社会现实，并依据国际法之原则重返国际

社会”，再提“基于国民主权原理，建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及制定新宪法的主张，应交由

台湾全体住民”是“画蛇添足”[2] ；姜皇池认为“在现实上有两大重要议题 ：人民自决权的实质与

程序。探讨重点应该放在台湾两千多万人以及此一地理单元，能否该当于国际法所谓人民自决单

元 ；若是答案为肯定，则如何落实？联合国如何介入？如何取得国际合法性与担保？皆是往后以

台湾为主体进行思考的国际法学者所当戮力同心之工作”；[3] 张显超则认为 ：大陆制定《反分裂国

家法》是“深知当前的国际法有关自决权的实践，基本上是接受给予自治权，但倾向于不轻易同

意国家主权分离的对外自决权，特别是单方面的宣告独立自决的权利，多为主权国家的实践所反	

对”[4]。大陆学者对“住民自决论”则是一致批判。马同斌分析了“住民自决”的含义及理论成因 [5] ；

张凤山论证了“住民自决论”的发展轨迹及其实质 [6] ；高胜以民族自决历史流变作为切入点批驳“台

湾的前途应由台湾人来自决决定”[7]，三人都认为“住民自决”没有国际法依据和基础。刘凤健 [8]、王

茚 [9]、郭丽丽和李广义 [10] 则是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台湾地区的“公投”与“民族自决”的关系，认为台

湾地区所谓“公投自决”与国际法的民族自决原则大相径庭。上述大陆学者的论文虽都是通过对“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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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自决论”驳斥揭露其“台独”本质，但仍缺乏对“住民自决论”的系统法理分析。特别是这些论文

大多发表在 2010 年以前，而 2016 年民进党再次执政以来又给了“住民自决论”一些新说法。为此，

本文从“住民自决论”滋生的社会原因入手，通过剖析“住民自决论”特别是民进党的新谬论，驳斥

其“法理”基础，以期对“法理台独”釜底抽薪。

一、台湾“住民自决论”的形成原因

（一）“住民自决论”滋生与演变流程

“住民自决论”是“台独”势力、尤其是民进党“台独神主牌”的重要理论依据，其中心论点就是

台湾的前途要由“全体住民”自主决定。“‘住民自决论’可追溯到二战后美国伺机‘托管台湾’、‘改

变台湾地位’的阴谋，是当时少数‘台独分子的主要诉求之一’。” [11]1946 年“台独”组织“台湾青年同盟”

主席黄纪南委托时任“美国驻台领事馆副领事”的柯乔治（George Kerr）向美国政府转交了一份“请愿书”，

宣称“台湾应该独立，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公民投票，并成为像瑞士一样的永久中立国”。[12] 次年，“台

独”分子廖文毅等又向美国特使魏德迈递交了一份“台湾问题处理意见书”，提出“台湾的归属问题应

在对日和约会议重新讨论，但必须尊重台湾人的意志，应举行公民投票决定” [13]，这成为“住民自决论”

的滥觞。不过，由于当时国民政府一方面在国内严令禁止“台独”行为，另一方面公开谴责美国策划“托

管台湾”，使得“台独”分子只能避走海外，继续鼓吹包括“住民公投自决”等在内的“台独”言论。

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联合国通过 2758 号决议，蒋介石代表被从联合国组织中驱逐，特别是

中美两国先后发表《上海公报》和《中美建交公报》，台湾地区何去何从的议论甚嚣尘上，“海外‘台

独’势力蠢蠢欲动，岛内‘革新保台’呼声日渐高涨，‘公投自决’言论开始在岛内死灰复燃”。[14]“住

民自决论”在岛内的成形主要经历两个阶段：一是早期口号宣传阶段，二是民进党成立后付诸实施阶段。

“住民自决论”早期在岛内主要是通过基督长老教会和“党外”势力以宣言书方式进行口号宣传，

目的是要为“自决建国”制造舆论氛围。1971 年 12 月，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在“对国是的声明及建议”

中妄称 ：“现居台湾的人民，其祖先有的远自几千年前已定居于此，大部分于两三百年前移入，有些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迁来的”，“我们反对任何国家罔顾台湾地区一千五百万人民的人权与意志，只顾私

利而作出任何反对人权的决定。人权既是上帝所赐，人民自有权利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15]1973 年，

牧师黄彰辉、林宗义等发起所谓“台湾基督徒自决运动”，并在《台湾人民自决运动宣言》中鼓吹：“我

们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这种基本人权是上帝所赋予的，也是联合国宪章所承认的”。[16]

1977 年 4 月，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在美国各地发起成立“台湾人权自决大会”。“自决”的概念也逐

渐从美国传到岛内。1978 年底，黄信介、康宁祥、张俊宏等 50 多名“党外”人士联名发表“国是声明”，

声称“反对任何强权支配其他国家人民的命运，我们坚决主张台湾的命运应由 1700 万人民来决定”[17]，

由此公开提出“住民自决”主张。1982 年 9 月，“党外”势力又发表“民主·自决·救台湾”“国是声明”，

提出“历时 30 多年的党外民主运动，已经面临一个突破性、决定性的时刻，为了替这个关键时刻催生，

为了迎接这一新时代的来临，党外人士特别提出我们共同的主张 ：（一）台湾的前途，应由台湾人民共

同决定……”[18] 至此“住民自决论”完成从宣传口号到“台独”行动目标的转变。

民进党成立以后，“住民自决论” 进入了发展的第二阶段。1986 年民进党成立后，全面接收和扩展

了“住民自决论”，并将其写入党纲。在党纲中明确表示“台湾的地位和前途，应由台湾全体住民，以自由、

普遍、公正，而且平等的方式共同决定，任何政府或政府的联合，都没有决定台湾政治归属的权利。”[19]

但在政治实践中，特别是在各项选举过程中，民进党发现“台独建国”的理论并不能实现其想要的目



《台湾研究》    2022 年第 2 期

· 23 ·

标——选票最大化，大多数台湾民众更倾向于“维持现状”。因此，为了收割“维持现状”的选票，民

进党在 1999 年 5 月 8 日抛出了“台湾前途决议文”，声称 ：“台湾是一主权独立国家，任何有关独立现

状的更动，必须经由台湾全体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决定。” [20]。这是民进党在认识到“台独建国”无

法实现后，以所谓的“现状独立”和“住民自决”来为“台独”活动解套的权宜之计。2001 年 10 月 20 日，

在高雄市召开的“党代会”上，“台湾前途决议文”被确立了优先于“台独党纲”的地位。至此，“住

民自决论”的工具性特征由“实现台独”开始向“维持现状”转变。2003 年，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

陈水扁再次公开宣称：“台湾的未来有赖 2300 万人民决定，而决定方式包括‘公投’等国民的基本人权，

这些基本人权并非任何政府或个人可以剥夺或限制”。[21]

民进党首度执政 8 年中，“住民自决论”不断被“民主”、“人权”等蛊惑性用词包装，很多普通民

众也觉得“理所当然”。当这一民意逐渐泛滥后，即使国民党重新执政也很难扭转。马英九执政时一方

面强调“两岸间没有国际法上的承认问题”[22]，另一方面又将“对两岸关系未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纳入“台湾人民的七个核心利益”[23]，最后更讲出“台湾前途由 2300 万人共同决定”。这样“住民自

决论”就从最初“台独”势力故意曲解民族自决权的非法产物，摇身变成“台湾国家化”的所谓理论

基础，具有很强的蛊惑性和隐蔽性，在岛内民众中有着相当大的市场。

（二）“住民自决论”的形成原因

1、历史因素。从台湾地区的历史发展看，其先后沦为荷兰和日本的殖民地，长期的殖民统治确实

造成了台湾民众强烈的“出头天”意识，想要当家作主。1945 年台湾光复后，当时的国民政府未能真

正理解台湾民众的这一参政心理。尤其是“二二八事件”中，国民政府的镇压行为确实造成了台湾岛

内民众的心理抗拒。加之国民党当局退据台湾地区后，在长达 38 年的“动员戡乱时期”内，台湾本省

籍民众确实很少能够进入政府机构任职，尤其是担任中高级职务，其受歧视感日益加深，导致了本省

籍民众对国民党越来越不满。“台独”势力则别有用心地把国民党当局描绘成“外来政权”，把台湾民

众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的心理与内化构建“台湾族群”结合起来，制造分离主义情绪，导致很多反

抗国民党独裁统治的人最终都成为了“台独”的中坚力量。这其中，“住民自决论”在强化本省人的族

群认同，排斥外省人的同时，亦将激化省籍矛盾与反抗国民党这一“外来政权”结合起来。于是，通

过“民主方式”选择“独立”就被偷渡成了“合情合理”的反抗手段。

2、政治因素。原本“两蒋”时期，两岸关系中台湾与大陆的对立只是在国内政权层面，在国际层

面争夺的是“一个中国”的代表权问题，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谁能代表中国。然而，

到了李登辉时期，先后 6 次以“增修条文”形式修改“中华民国宪法”，架空“一中”内涵，并最终推出“两

国论”，把两岸对立从政权层面转变成主权层面。2005 年，陈水扁主导第七次“修宪”，不但改变原有

政权体系（包括废除“国大”，并对其权力进行相应分解），改变民意代表选制（确立“单一选区两票制”），

而且实现“公投入宪”，为民进党裹挟民意对抗统一埋下严重隐患。同时，“台独”势力还把台湾民众

行使自主选择政府权利的“自治权”，逐渐异化成分割主权、脱离中国领土的所谓“自决权”。“台独分

子”彭明敏在接受香港记者访问时，“对‘自决’的定义阐述到（道）：‘我的看法是民主与自决为同义词，

也就是说人民有权利选择它们所喜欢的政府形态；他们有权利选择在某一政府的统治下生活。’”[24]可见，

在“台独”势力看来，只要一个地区的人民愿意，就可以行使“自决权”，完全混淆了“民主”和“自决”

概念。民进党上台后，通过各种“去中国化”的政策措施，以“切香肠”式的“渐进式台独”，全面侵

蚀“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政治基础。2008 年 5 月，马英九取得执政权后，虽采取部分拨乱反正的举措，

但对于业已成形的所谓“台湾主体意识”也是随波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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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会因素。从 20 世纪 70 年代台湾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到 20 世纪 90 年代，台湾岛内的人均

收入已经超过了 1 万美元，新兴的中产阶级产生并迅速成长起来，逐渐成为台湾社会最大的群体。这

部分中产阶级大都具有西方教育背景，且相当一部分人曾经在美国留学，他们迫切希望取得与经济地

位相匹配的政治地位。相较于暴力革命，中产阶级在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下，更倾向于采取温和的“自

决”方式取得权利。另一方面，从 1949 年两岸中断往来，到 1987 年国民党当局开放老兵赴大陆探亲，

再到 2008 年两岸开放“三通”，经过近 40 年的隔绝和 20 多年的单向交流，两岸在政治、经济、文化

发展方式和水平上确实存在不少明显差异。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后，两岸不仅在地理幅员和人口规模上

差异巨大，而且两岸发展的总体水平也逐渐出现了“剪刀差”，一方面经济、文化、社会往来越来越密

切，另一方面，政治上民族认同等方面的距离感却越来越大。特别是在民进党当局“恫吓式”的舆论

轰炸下，台湾岛内民众尤其是部分中产阶级确实对大陆是否在“经济入侵”问题上存有疑虑以及对“被

统一”存在担忧，希望将“台湾前途”掌握在自己手中。

4、国际因素。“住民自决论”主要在两个方面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亚非拉殖民地国家掀起了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高潮，“台独”势力也希望可以搭上这股“东风”，建立

所谓的“台湾国”。二是，美国的幕后主导。作为“台湾地位未定论”的炮制者，美国在“住民自决论”

的形成过程中也一直扮演者幕后推手的角色。如 1983 年 11 月 15 日，美国参议院外委会通过了强烈暗

示“住民自决”的“台湾前途决议案”，宣称“台湾前途的解决应是和平的，不受强制的，其方式应为

台湾人民所能接受”[25]。这个“决议案”虽然后来被参议院会否决，“但它所隐含的‘自决’精神却由

海外台独人士引进了岛内，渗入台湾民主运动的主流”。[26]

可见，“住民自决论”产生有其特殊的历史、政治、社会和国际因素背景，但在“台独”势力将“住

民自决”作为政治图腾后，再加上美国一些别有用心人士的推波助澜，所谓“自决”已无法代表最初民意，

而是被“台独”势力塑造出来的，打着“民主自由”和“主权在民”旗号的分裂国家的行为。

二、“住民自决论”是“台独”势力谋求“独立”的法律工具

“各国主权平等之原则” 是《国际法原则宣言》的核心内容之一，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国家的主

权完整及政治独立不得侵犯”[27]。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台湾和平统一团体联合参访团时表示 ：“1949

年以来，尽管两岸尚未统一，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也不可能改变。两岸复归

统一，是结束政治对立，不是领土和主权再造”[28] 因此，目前两岸暂时处于分离状态是国共内战的遗

留问题，但中国的主权从未分裂。而“住民自决论”却否认了台湾地区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事实，并

企图以塑造所谓的“台湾命运共同体”作为“自决”的主体，以“分离式公投”的方式达成维护“台

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的目的。

（一）利用“台湾命运共同体”意识试图把台湾民众从中华民族中分离与区隔开来

“台湾命运共同体”实际上是通过把“民族国家”建立在“当前共同现实利益”基础上，从而把部

分台湾民众与大陆人民区隔开来，强调目前两岸差异，并以此作为“住民自决”的借口和理论依据。

1971 年彭明敏在《纽约时报》发表题为《福尔摩萨的前途》的文章，首次提出“台湾命运共同体”

的观点。之后，“台独”分子提出“国共长期对峙的结果，台湾面临中共政权强大的威胁和压力之下，

台湾住民自然形成台湾岛命运共同体的台湾意识”。[29]“台湾命运共同体”后来得到李登辉的扶持。他

多次在各种场合提出“我们二千一百万人是同舟一命，只有携手同心，才能共谋发展”，“要突破国际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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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二千一百万人民必须先有命运共同体的共识，凝聚内部力量，争取国际认可”[30]，“我们必须时时

以‘生命共同体’为念，耐心透过沟通、协调来凝聚共识”，“台湾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31]。

李登辉还曾把“台湾生命共同体”作为国民党的政治方向，列入“政纲”。

之后，随着“公投制宪”论调的兴起，“台湾命运共同体”进入一段时期的沉寂。当大陆提出“两

岸命运共同体”概念后，“台独”势力又搬出“台湾命运共同体”，试图以此抵消“两岸命运共同体”

的影响力。2019 年，蔡英文在参加“八二三炮战”61 周年纪念仪式时提出“八二三精神”就是“台澎

金马是生命共同体，国人团结、国家一体。我们现在必须守住得来不易的自由民主台湾跟生活方式，

以及共同捍卫‘中华民国台湾’的主权。”2020 年在“5·20”讲话中，蔡英文再次借防疫工作强调所

谓的“国家的光荣感，生死与共的共同体”，并称“‘自助助人、自助人助’的共同体意识，也始终是

我们的信念”。表面看，蔡英文谈的是台湾人民团结合作的意识，但是如同当年李登辉、陈水扁把“台

湾意识”扭曲成“台独意识”一样，蔡英文打造的“台湾命运共同体”，本质上是要塑造所谓的“台湾

国族”，并将其作为“自决权”所谓的行使主体，与中华民族区隔开来。

（二）企图通过“分离性公投”维持台湾地区所谓的“现状独立”

公投是实现民族自决权的一种重要方式。针对“自决性公投”，按照其内涵和特点不同，可以分为

“独立建国投票”和“领土归属投票”两种。前者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多数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形态为主，

通过“自决公投”的方式建立新国家，如非洲的加纳。后者的典型案例则是欧洲的萨尔地区在由国际

联盟代管 15 年后举行“自决公投”，决定归属地。由于“民族自决”是目前唯一合法的“独立建国”方式，

因此一些地区的分离主义者也常常打着“民族自决权”的旗号，企图通过公投的方式达成从母国分离

出去的目的。这一类型的公投则属于“分离性公投”，是不合法的。

1991 年，民进党“五大”通过决议，在党纲中增加“基于国民主权原理，建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台

湾共和国及制定宪法的主张，应交由台湾全体住民以公民投票方式选择决定”[32]。这样，“住民自决论”

又衍生出“公投决定台湾未来”。为了迷惑民众，民进党先是把原本属于“分离性公投”的“公投决定

台湾未来”伪装成“自决性公投”，后又用“民主人权”把“自决性公投”伪装成“民主性公投”。这样，

在民进党文宣中反对“公投”就是反对民主、反对人权，进而塑造“公投就是民主”的舆论。

在完成对话语权掌控后，民进党又开始推进“公投实践”。2003 年，台湾立法机构“三读”通过“公

民投票法”。2004 年，台湾地区举行与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捆绑进行的第一次全岛性“公投”。2017 年，

执政的民进党为降低“公投”门槛，强力主导立法机构通过“公投法”修正案，包括将“公民投票”

年龄由 20 岁降为 18 岁 ；废除“公投审议委员会”，将全岛性“公投”主管机关改为“中选会”；行政

部门享有提案权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下修“公投”提案、连署及通过门槛。2003 年“公投法”

无论是提案、连署还是通过门槛都相当高。提案第一阶段连署门槛为最近一次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人

数的 5‰ ；通过门槛为参加“公投”人数应超过实际参加投票人数的 1/2。修改后的“公投法”规定，

全台性议题“公投”，提案只需要最近一次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选民数的万分之一，连署门槛只需最近

一次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选民数的 1.5%。通过门槛也只采取简单相对多数决，即仅需同意票大于不同

意票，且有效同意票达到有投票权选民总数的 1/4+1 票即可。此外，虽然 2017 年“公投法”修正案规

定了涉及具有高度统。“独”象征意义“宪法修正”“领土变更”等议题都不纳入“公投”事项，但过

低的“公投”门槛使得相关议题只要少数人提案、少部分人赞成即可获得通过，即所谓“1/4 决定 3/4

人民的未来”。这样一来，“更低门槛、更低成本、更加密集的‘公投’将有助于岛内分离主义势力进

行政治动员和政治宣传，越来越深刻地影响乃至塑造台湾民主地‘共同体’意识和观念”。[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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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台湾岛内已举行四次共 16 项全岛性“公投”。在民进党操弄下，“公投”成了其推行“反对”

政策的工具。蔡英文当局为反制“两岸和平协议”，2019 年 3 月“行政院”通过“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第五条之三修正草案，为两岸政治性协商、签署设置了三道“防护锁”。其中第三条就是相关协议需“交

由中选会进行全国性公投，有效同意票必须超过有投票权人总额的过半才算通过，到时相关机关才可

进行签署、换文。”[34] 这样严苛的条件等同于关上两岸签署政治性协议的大门。

三、民族自决权难以作为“住民自决论”理论来源的法理依据

“住民自决论”一直把民族自决权曲解为其理论来源。而为了更好地适应台湾社会的舆论环境，“住

民自决论”还把“民族”偷梁换柱成了“岛内住民”，将“自决”解读成“台湾的前途由台湾人民共同

决定”，并且故意忽视国际法规定中可以行使民族自决权的严格条件。

（一）民族自决权的含义

民族自决权是国际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同时，由于其敏感性，在国际法中并没有对民族自决权做

出确切的、具有广泛接受度的定义。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民族自决权也会随着历史发展和社会环境

的变化而衍生出不同的含义。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时期，列宁又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对民族自决权

做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中提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最近的政治任

务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代之以建立在民主宪法为基础上的共和国，民主宪法应保证 ：……承认国内

各民族都有自决权。”[35] 因此，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理论实际上包含了两个前提 ：一是如果国际上存在

帝国主义压迫别的民族国家的殖民统治，则被压迫国家可以行使民族自决权。对此，列宁将全球划分

为两类国家，“一是少数占有巨额财富和军事超强的国家，一是经济贫穷、军事落后的被压迫民族国

家。”[36] 二是如果在多民族国家内部存在着一个民族的统治阶级对其他民族实行压迫统治。列宁认为

在俄国国内，沙皇对非俄罗斯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实行了民族压迫政策，因此符合民族

自决权的行使条件。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沙皇的专制统治被推翻。同时，这

次革命的胜利也促进了世界各国被压迫人民和民族反对压迫、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主权利和民族解

放革命运动的高涨，最终先后成立了 180 多个独立自主的国家。

由此可见，民族自决权最核心的含义就是国际上受到殖民压迫的地区和人民在非殖民化过程所行

使的实现国家主权平等、独立的权利，以及事实上存在民族压迫的多民族国家内部，被压迫人民反抗

压迫统治的权利。尤其是在殖民地等基本已经消失殆尽的前提下，为实现国家独立而行使民族自决权

的情况非常稀少，且在行使时具有极其严苛的条件。

（二）民族自决权的行使主体是“国族”

“民族自决权”，英文为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实际上应该翻译成“国族自决权”，一个国家

就是一个国族。西方国家一般认为，“国族（nation state）的产生具有划时代意义，是现代国家最强大

的政治合法性来源”。[37] 不过，与西方国家在构建“国族国家”时淡化族群身份，强调公民身份不同，

我国强调国家主权来源于各民族，即“中华民族不同于欧美那样的由国民或公民直接构成的均质化的

民族，它直接由历史上形成和存在的各民族群体构成，因而是多元一体的结构。”[38] 因此，在中国，

每个公民都拥有民族身份和国族身份的双重身份认同，构建了国族——民族——公民的三层社会政治

结构。因而，如果要行使民族自决权实际上是要由中华民族全体人民共同来行使。

1966 年 12 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公约》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这两项重要人权公约的第一编第一条中都提出了 ：“一、所有民族均享有自决权，根据此种权利，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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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其政治地位及自由从事其经济、社会、文化之发展。二、所有民族得为本身之目的，自由处置其

天然财富及资源，但不得妨害因基于互惠原则之国际合作及因国际法而生之任何之义务，无论何种情

形之下，民族之生计不容剥夺。三、本盟约缔约国，包括负责管理非自治及托管领土之国家在内，均

应遵照联合国宪章规定，促进自决权之实现，并尊重此种权利。”[39] 而针对“所有民族”，在英文原文

中为“all peoples”，因此在翻译中，就有了“所有民族”和“所有人民”两种翻译，对于究竟应采取

哪种译文，两项公约相关方都没有做出明确界定。因此在一些主权国家内部，有一些“族群”或“民族”

自认为属于“all peoples”范畴，可以享有民族自决权，但实际上排除特定事件中的政治考虑外，如科

索沃独立，这是明显有着西方霸权主义烙印的事件。实际上，虽然 2010 年国际法院就“科索沃单方面

宣布独立是否符合国际法”这一问题提出“科索沃宣布独立没有违反国际法”的意见，但“没有违反”

和“符合”国际法是两个法律概念。“符合意味着许可、授权或鼓励，即国际法明确允许或鼓励从事某

种行为 ；而不违反只是意味着在国际法上不存在对某种行为的明文禁止性规则” [40]。一般而言，包括欧

美等在内的国际社会都对“擅自行使民族自决权”持反对态度。

按照两项人权公约的法律文本解读，作为一项集体人权，民族自决权的主体应该是全体民族或人

民。王英津教授提出 ：“当自决权主体用‘民族’来表述时，这里的‘民族’应界定为国族，而非种族

或少数民族 ；对于单一民族国家来说，民族自决权的主体是指单一的民族 ；对于多民族国家来说，民

族自决权的主体则指一定领土范围内由多个民族构成的民族整体” [41]“如果自决权主体表述为‘人民’

时，那么该‘人民’应界定为‘任何一个国家之全体人民’（既包括殖民地人民和其他被压迫民族的人

民，也包括独立主权国家的人民），它既非单指殖民地人民，也非单指一个国家内部的一部分人民。” [42]

亦即无论“所有民族”还是“所有人民”，这个资格主体都是领土上的全体民族或全体人民，也就是国

族。具体到中国而言，就是中华民族。台湾地区是中国的一部分，地方性的公民投票只能决定地方事

务的治理，如果是涉及到主权问题的国家的统一与分裂，就必须是全体国民，即包括 2300 万台湾民众

在内的 14 亿中华民族的共同投票决定。

（三）民族自决权的行使有其特定条件

美国的独立战争是民族自决权第一次作为一种指导思想被应用。由此可以看出，民族自决权从开

始就具有反殖民、反压迫的性质。但这种“自决”不是要求分离、分散成立各种小国，正如列宁认为：“捍

卫这种权利不但不是鼓励成为小国家，恰恰相反，这会促使更自由更大胆地而且也是更广泛更普遍地

成立更符合经济发展的大国家和国家”[43]。同时列宁为了反对滥用民族自决权，也表示 ：“真正的社会

主义政党，不要腐蚀无产阶级的认识，不要掩盖阶级斗争，不要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空话来诱惑工

人阶级，不要破坏现代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统一。只有在这个条件下，我们才承认民族自决，问题的

全部实质就在这里”[44] 民族自决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渐成为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联合国宪

章》第一条第二款规定 ：“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的友好关系，并采取其他

适当办法，以增强普遍和平。”[45]。两项人权公约也规定 ：“本条文不得解释为国家、团体或个人有权

从事活动或实际行为，破坏本条约确认之任何一种权利与自由。”[46] 可见，民族自决权行使的根本目的，

是恢复国家主权平等权遭受破坏的国家的独立地位。行使民族自决权的核心是处于破坏平等关系的殖

民地、半殖民地、托管地或非自治领土及其他类似的地位，而不是民族差异。《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

独立宣言》和《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都着重强调了，“只

有在三种情况下可以支持民族自决 ：一是殖民主义统治，二是外国占领和强加的政治统治，三是种族

主义政权”[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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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 年的《开罗宣言》明确指出 ：“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 1941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

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的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

中华民国”[48]。1945 年的《波茨坦公告》再次确认 ：“《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

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之其他小岛。”[49]。1945 年 10 月 25 日上午，台湾日

本总督、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正式签署投降书，时任国民党政府代表的陈仪即席发表演讲 ：“从

今天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华民国政府主

权之下，这种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实，本人特报给中国全体同胞及全世界周知。”[50] 至此，台湾地区已

经从法律上再次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作为当时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开罗宣言》中“归还中华民国”的国际法主体显然就是中国。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根据国际法中的政府继承原则——前政府在国际法上的权利和义务

转移给新政府。因此，虽然政权产生了更迭，但是中国的主权未变，国际法主体地位也未变。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成立后，作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应该完全享有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全中国的领

土主权。另一方面，1945 年台湾光复以后，台湾地区的“非殖民地化”就已经完成。1988 年，在非殖

民化特别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中，其所列的世界上仍存在的 19 处殖民地中，亦不包含台湾地区。因此，

台湾地区并不具备行使民族自决权的前提条件。

（四）民族自决权不包含分离权

虽然从国际社会的实践来看，分离主义、分离行为确实存在，但是把“分离”作为一项权利，并

未获得国际法的确认。分离行为与民族自决行为存在着本质区别。殖民地、托管地或非自治领土人民

在行使民族自决权，完成独立建国的时候，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没有损害到其他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分离指主权国家之内的某一部分地区或部分人要从母国分离出去，这种行为直接破坏了国家的领土与

主权完整，因此，殖民地及其他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所包含的应该是独立权，而不是分离权。”[51]

实际上，在《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中虽然提出了“一切民族均有自决权，且凭此权

利自由决定其政治地位，自由从事其经济、社会及文化发展” [52]，但同时也规定了 ：“若以局部破坏或

全部破坏国家统一及领土完整为目的之企图，均与联合国宪章之宗旨及原则不相容” [53]。而为了防止

民族自决权被滥用，《国际法原则之宣言》亦明文规定 ：“关于自决权的以上各项不得解释为授权或鼓

励任何行动，局部或全部地破坏损害在行为上符合上述民族享有平等权及自决权原则并因之具有代表

领土内不分种族、信仰或肤色之全体人民政府之自由独立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统一。每国均不得采取目

的在局部或全部破坏另一国统一及领土完整的任何行动。”[54] 同时，仔细审阅《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

公约》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这两项人权公约亦可以看出，自决权的内涵重点是“all 

peoples”有权“自由决定其政治地位及自由从事其经济、社会和文化之发展”和有权“自由处置其天

然财富及资源”，“民族”或“人民”的生计“不容剥夺”，这实际上明确的是对于政治、经济、文化等

权利的自决权，并不包含所谓的分离权。

分离行为与维护国家主权的国际法基本原则相悖。由于自决和分离的最终结果都是建立新国家，

而分离行为在国内法上是禁止行为，因此分离势力往往试图借用国际法中的民族自决权来达到分离的

目的。在“住民自决论”中，“自决”的目的是要改变国家的领土现状，因此所谓的“自决”实际上就

是分离。“住民自决论”的基础是所谓的分离权而非自决权。即使是台湾岛内目前仍在推行的“中华民

国宪法”对分离行为都是明令禁止的。因而“台独”势力偷换概念，创造出了“住民自决论”，其本质

就是打着“自决”旗号来掩护实际的分裂国家的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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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住民自决论”的滋生有其特殊时空背景，但并没有合法的法理依据和基础。根据民族自决原则，

台湾人民行使民族自决权的唯一前提是受到殖民压迫，但这显然并不符合台湾地区现况。“住民自决论”

的立论基础是分离权而不是民族自决权。“住民自决论”只是“台独”势力谋求“独立”的工具。然而，

不可否认，经过“台独”势力长时间洗脑、渗透，“住民自决论”在岛内确实已欺骗了部分民众，并被

国际反华势力所利用，具有相当的危害性。因此，必须在国际法和国内法两个层面对其进行反制。

首先，在国际法层面，要持续强化一个中国原则的国际习惯法地位，建立国际反“独”统一战线。

“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已经成为一条国际习惯，这一国际习惯不仅可以通过广泛

的国际文件加以证明，更可以在国家的一般性实践中得到佐证，这种一般性的实践包括不与台湾当局

建立官方关系，不支持台湾地区当局参加任何只能由主权国家参加的国际组织等”[55]。但是，蔡英文

执政以来推行“依美谋独”政策，美国则不断打“台湾牌”来遏制中国大陆，美台间出现了一系列突

破规制的交往行为。原本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在对台交往上，特别是涉及“外交规定”上，一直都有

限制，这也为美国与台湾地区的关系划定了底线，如台当局“国防部长”不能到访华盛顿，台湾地区

正副领导人除了“过境”，完全不允许入境美国。但在特朗普执政时期，这些规定都逐渐被打破。特朗

普执政期间共批准了约 183 亿美元的对台军售，通过了包括 2018 年“与台湾交往法”，2020 年“台北

法案”和“台湾保障法”在内的多项所谓“友台法案”。前国务卿蓬佩奥在任职末期不仅解除美台交往

的限制，更公开喊出“台湾不是中国一部分”。拜登政府上台后，虽表态会致力奉行长期一贯的一个中

国政策，不鼓励“台独”，但也表示会鼓励台湾当局严格依据“与台湾关系法”行事，还提到了特朗普

政府 2020 年正式公开的对台“六项保证”。对于美台之间试图突破“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这一国际习

惯的行为，大陆不仅要坚决反对，同时还要加大法理批判，在国际社会宣导美国未能遵守“有约必守”

的国际法原则，不断巩固一中原则的国际习惯法地位。

其次，在国内法层面，要继续完善出台专门性法律法规，推进反“台独”的法制化。“国家能以国

内法的形式禁止对其领土的分离活动，因为分离活动在本质上是背叛国家的行为，是对国家领土主权

的挑战。”[56]2005 年 3 月 14 日，《反分裂国家法》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获得高票，从法理为遏制“台

独”势力，促进两岸完全统一提供了保障。古今中外，很多国家都有通过制定相应的国内法来维护国

家和平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历经。如针对曾经举行过两次公投的魁北克，为了遏制其“独立运动”造成

的恶劣影响，加拿大政府先是在 1998 年由最高法院发布规定——魁北克不能单方面决定独立，而是必

须得到联邦政府和其他省份的认可。1999 年加拿大政府又推出《清晰法案》，明定未来只有得到联邦

政府批准，魁北克省就独立问题举行的公民投票才能生效。这对分裂势力而言无异于釜底抽薪。

目前，除《宪法》《刑法》等法律中的涉台条款外，大陆针对台湾地区的专门法律只有《中华人民

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以及《反分裂国家法》，其他都是行政法规或是地方性涉台法规，如国务

院《中国公民往来台湾地区管理办法》、《福建省台湾船舶停泊点管理办法》、《上海市台湾同胞投资权

益保护规定》等。应该说，“这些法律体系还略显单薄、粗糙。”[57] 未来大陆亦可出台《反分裂国家法》

细化法律解释，让以法扼“独”更具操作性，消除“台独”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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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aiwan’s“Resident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Xiao yang & Yan Anlin

Abstract: The saying that “Taiwan’s future should be determined by 23 million Taiwanese” is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resident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on the island of Taiwan. Although the “ resident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has its special historical, political, social, and international factors, it steals the concept of the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principle” and does not actually have a legal basis. Since the practice of the right of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has its own specific conditions: the subject of its practice must be a “nation”, and the right 

of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does not include the right of separation. The “resident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uses the so-called “Taiw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to try to separate the people of Taiwan from the 

Chinese nation. It attempts to maintain the so-called “status-quo independence” of the Taiwan region through 

“separation referendum” which has caused serious harm to the peaceful development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and the national unification cause. The mainland must counteract it from both international law and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levels to ensure the realization of “peaceful reunification and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cause.

Key Words: Taiwan, “Resident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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